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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后乡土社会区别于传统乡土社会 ,有着与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相应的特征 ,在这一

形态下农民法律意识有着很大的进步 ,但农民法律意识距离现代化程度还相差很远。通过分

析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和阻力因素 ,整合各种社会因素 ,促进农村法治秩序

的建立和整个法律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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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

一场巨大的转型 ,农村社会进入后乡土社会时期。

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农村法

制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等

原因和农村社会的特殊性 ,农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

还比较低 ,守法意识和法律保护意识和依法监督意

识都还比较差。[ 1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任

务之一就是农村社会的现代化 ”[ 2 ] ( P7)法律现代化

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是法律现代化的根本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又是

法律现代化基础 ,没有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就不

可能有法律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的实现。

一、后乡土社会特征与农民法律意识

现状
“乡土社会 ”是社会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时 ,

对中国基层农村的特性所做的一种概括。“它并

不是虚构 ,也不是理想 ,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

普遍性质 ,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

念。”[ 3 ] ( P236)
费孝通认为 ,中国基层社会的本色为乡

土性 ,主要从人和空间关系以及任何人在空间的排

列关系来分析中国农村乡土社会这一特征。[ 4 ]可

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巨大发展 ,社会正在

经历着巨大的转型 ,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生变化 ,向

后乡土社会转型 ,其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首先 ,后乡土社会出现很大的流动性。与传统

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相比 ,后乡土社会的流动性大

大加强。表现在 :第一 ,人口迁徙活跃 ,近年来出现

十分壮观的人口固定迁徙 ,农民工走出乡土范围 ,

在中国职业的重组和选择下奔波于城市和乡土村

落之间 ,每年无数的农村人口涌向能改变其统一生

产方式的每一个角落 ,致使大规模多层次的社会流

动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亮点之一。第二 ,职

业出现多样化 ,农业科技的发展促生了诸多的农业

类型 ,种植业不再是唯一的农业生产类型 ,人们也

已很少固守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种植业 ,区别于传统

种植业的各类农业生产纷纷出现 ,市场经济的催动

和生产效益比重的刺激使人们乐于选择任何高收

入的农业类型 ,而且 ,乡土中的人群也不再固守农

业职业 ,随着农村村落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不断

地涌现 ,农民职业的类型更是多样。第三 ,泥土观

念出现淡薄 ,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和人口迁徙的活跃

使得传统中给予农业对土地依赖而生的泥土观念

的解体 ,一方面现在的农业初级产品的廉价刺伤了

农民基于土地生产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因迁徙而知

的城市诱惑和生存依赖货币化也促使其将注意力

更多的投放在土地之外的收入。[ 5 ]其次 ,由于交通

的发展 ,村落和村落之间的不再处于隔绝状态 ,村

落和外部城市之间也又了比较强的互动和交流。

农村和农村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相对距离减少 ,物

资和人力资源的交流成本减少。再次 ,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更加融洽 ,交往加强 ,改变了以往“老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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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往来 ”的现象。人的知识的丰富 ,法律意识的加

强 ,以及利益关系的相互牵连 ,使得人与人的依存

度提高 ,可是人与人的信任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降

低。关于现时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 ,学者们有着众

多的阐述与调研。① 认为现时农民法律意识的状

况 ,较之数年前确实有很大提高 ,农民对法律的认

识在不断的发展、深化 ,愈益趋于理解、认同和接

受。但是 ,从总体上来说 ,农民法律意识离我们的

期望还差很远。表现在农民的法律意识从很大程

度上来说还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状态 ;农民法律意

识多元化明显 ,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

性 ; [ 6 ]“官 ”和“法 ”不分 ,认为官就是法 ,法就是官。

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有 :首先从农民自身来说 ,农

民在传统的乡土范围下 ,其知识水平和价值观念等

都十分有限 ,法律在农民的眼中就显得“高深莫

测 ”。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几轮普法活动 ,但只是

简单的扫除法盲的运动 ,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农民自

身这种状况。其次 ,从更深层的经济因素来看 ,是

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一家一户生

产方式下 ,农民缺少主动接近法律、接受法律、要求

法律的内在需求 ,其法律意识多数情况下是灌输

的 ,是一种消极被动了解。再次 ,中国自古就十分

讲究人情 ,在农村比较狭隘的乡土范围之内这种人

情观念更加突出 ,所以在农村出现纠纷 ,一般是在

人情中加以解决 ,而不是诉诸法律。

二、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界说
作为农民法律意识由传统乡土社会向后乡土

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是由

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就是说 ,农

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总是由于社会系统结构的内

部以及外部因素的变化导致传统的法律意识已经

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要

求及其结果而发生相应的模式重建。[ 7 ]后乡土农

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就是要考察在后乡土农

村社会生活和法律生活的哪些方面是导致农民法

律意识变迁的原因 ,而又有哪些因素成为农民法律

意识变革的内部障碍因素 ;进而农民法律意识现代

化的推动力量与障碍因素又是如何结合 ,共同作用

形成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的。

关于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 ,西方学者有着较

为详尽的论述。任何一个系统的优化与进步都有

着内在的倾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同样是一个系

统 ,其现代化的动因与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的现代

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学家认为促进社会现代

化的关键因素是社会行动者性格结构中的某些变

化 ,如麦克勒兰德认为 ,在培养儿童的方式中促进

儿童动力值 ( achieve) 的形成是关键因素。英克

尔斯则强调 ,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 ,人都是现代

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心理和行为都

发生了转变 ,形成了现代的人格 ,现代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化 ,

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因而他揭

示了现代人的四个最重要的心理特征 ,即参与型 ,

具有丰富的知识、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 ,

在作决策时的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以及愿意接

受新思想、新经验的头脑开放。[ 8 ] ( P25 - 26)
关于政治

现代化 ,亨廷顿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

大来解释政治对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他认为 ,政治

现代化包含两个关键的领域。首先 ,政治系统内部

权力的分配必须首先具有革新政策的能力 ,即通过

国家的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改革 ;其次 ,必须具

备能成功地把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吸收进政

治。[ 9 ] ( P127 - 134)
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是

政治发展由什么引起的问题 ,而“政治发展的推动

力包括政治体系的输入流程中数量和内容的某些

重大变化。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经过进

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已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

战时 ,发展就会来临了。”导致政治发展的事件可

能来自国际环境 ,来自国内社会 ,或来自政治体系

内部的政治精英人物。而政治体系内部的发展动

力是由于“一系列输入流程中数量和内容的变化

使现存的文化和结构处于紧张状态 ”,从而对现存

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 10 ] ( P25 - 26)

关于中国法律意识的现代化问题 ,各学者也都

有着自己的论述 ,但是大多数都没有跳出西方理论

的框架。认为中国法律意识现代化一直处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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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只有在西方的法律引进之后 ,法律意识现代

化才开始。这种理论被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

观 ”。柯文认为 ,中国中心取向的理论有四个特征 :

(1)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来着手研究中国历史 ,并

尽量采取内部的 (即中国的 )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

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 (2) 把中

国按“横向 ”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 ,以展开

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 (3) 把中国社会再按“纵

向 ”分解为若干阶段 ,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 (包括

民间与非民间历史 )的撰写 ; (4) 热情地欢迎历史

学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 ,方法与技巧 ,

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11 ] ( P165)

很显然 ,上述的各种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动因为

我们研究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

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和理论基础。我们认为 ,研

究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应该把握下

列原则 :

第一 ,研究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应

该首先着眼于国内因素。尤其是本国的经济发展 ,

一个国家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其最基本的动

因 ,是本位的动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

的现代化是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基础。现代民主政

治的发展也是研究动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意

识本身来说 ,社会整体意识或其他社会阶层的意识

提高对农民法律意识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 ,研究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动因应该着眼于后乡土社会的特征。后乡土社会

本身出现的特征就是整个乡村社会对整个社会转

型的反映 ,而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后乡土社会的各种

特征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一个因素和其他方

面的特征必然有着很大联系。所以 ,可以从后乡土

社会的特征来探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

第三 ,任何一个国家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离不开

对先进法律意识的引进和借鉴。西方在法律意识

的现代化方面有很多的精华和榜样。农民法律意

识的现代化是整个国家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确切地说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是整

个国家法治实现的基础 ,农村法治没有实现 ,农民

法律意识没有现代化 ,那么空谈法治国家的建立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四 , 要重视本国的传统法律影响的问

题。[ 12 ] ( P229)中国法律有着悠久的历史 ,尤其在农村

社会 ,农民的法律意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根深蒂固 ,

可是传统的法律意识并不都是落后的 ,要结合中国

传统的法律意识传承精华。因为法律意识的现代

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也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第五 ,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是一个推动

社会和社会主体思想意识模式转型的各要素所构

成的复杂的原因体系。其中既有推动因素 ,也有阻

却力量。有的阻却因素应当被克服和被抛弃 ,有的

则需要理性地对待 ,实现其功能转换 ,以化阻碍因

素为推动力量。总之 ,我们应该充分的把握各种模

式类型 ,为我们研究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

化提供理论基础。

三、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动

因的析出
基于上述分析 ,我认为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

识现代化的动因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因素 ,并且朝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家法律意识的方向进步。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如

下几个方面的动因 :

第一 ,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在真正的自

然经济中 ,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是极少数的进入

流通过程 ,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

也只有比较少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 13 ] ( P886)
这是

交换不发达社会的真切的表述 ,到了近代商品社

会 ,“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自身的意志体现在这些

物中的彼此发生关系 ,因此 ,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

的意志 ,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

志行为 , 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 , 占有别人的商

品。”[ 14 ] ( P102)这种平等的、契约社会关系表现在法

律意识上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和维护。中国自改革

开放后 ,带来的经济的巨大发展 ,促进了整个社会

的转型 ,在农村出现了后乡土社会。商品经济要求

社会主体自身权利和价值的维护。市场经济的这

些内在的法权精神“到处都在产生强烈的愿望 ,要

求实现政治变革来改善条件 ”[ 15 ] ( P25)这种社会强烈

的愿望就是一种社会意识 ,在意识的变革中就促进

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而在后乡土社会的农村 ,农民

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这种强烈的愿望则相对来说比

较不那么强烈。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经

济越发展的农村这种平等、契约和维护自身权利的

愿望就越是强烈。所以说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的动因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

第二 ,在后乡土社会特征中 ,交通的发达减少

了资源成本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之间

98

第 3期 　　　　　　　　　　　　　　袁立 :论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就必然会有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加强 ,思想的交

流打破了思想的局限性 ,思想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加强 ,对维护自身财产和权

益的意识的加强。另外 ,职业的多样化 ,人口的迁

徙和泥土观念的逐渐淡薄 ,促进了农民的解放 ,包

括人的各方面的解放。也促进了人的知识的增加

和各种思想的冲突 ,农民根据自身的利益进行价值

的衡量。

第三 ,农民自身对利益的追求即利益规律的动

因。农民对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导致了农民

之间利益的冲突 ,“社会冲突产生权利 ,没有冲突

就没有权利。”[ 16 ] ( P20)“利益规律不仅是生产方式

发展的根本原因 ,也是上层建筑发展的根本原

因。”农民法律意识在这种冲突的条件下 ,为了维

护自身的权益 ,通过法律来解决各种利益的冲

突。[ 17 ] ( P56)“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 ,人们通过一定社

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

关系范畴。”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即是后现代社会

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 ,对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

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形式。[ 18 ] ( P48)

第四 ,现代基层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我国基

层实行的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制

度的典型形态。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主权在民 ”,

或人民当家做主。从这个意义来说 ,国家的一切权

力产生于人民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源泉。民主

政治的内在品性决定了全部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

的设定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围

绕着如何贯彻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精神来展开的。

而由于国家权力包蕴着腐败的可能性 ,民主政治国

家总是要借助于宪法和法律的手段和方法具体规

定公民的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 ,规定国家国家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运作范围、限度、方式和程序 ,

使之确保为民服务的性质不会异化。从这个意义

来说 ,基层民主政治乃是法治型政治。民主政治的

内在品格相一致 ,农民的法律意识必然昌盛 ,这提

高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对法律的信任度的提高。

第五 ,外来先进文化的促进。这里最鲜明的例

子就是日本 ,日本的近现代化的过程是在西方资本

主义的压力下开始的 ,“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

被迫开放门户的。”日本近代化的领导者在倒幕运

动中一方面锻炼了敏锐的政治机智 ;另一方面 ,

“在攘夷失败及其后的外国旅行中 ,亲身感受到西

方文明的优越 ,确信有引进的必要 ”。为了推进日

本的近代化 ,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 ,“日本在‘文明

开化 ’的名义之下 ,积极主动吸收西方的法律、科

学、艺术和宗教等有关文化知识并努力工作 ,积极

储蓄 ,以积累近代化所需要的资金。这是日本‘近

代化 ’的最基本的因素 ”[ 19 ] ( P2 - 13)
。因此 ,我们可以

通过对西方农村法律制度的引进 ,通过对西方先进

的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促进方法的研究和引进

来促进我国目前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的现

代化。

四、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

阻力
毫无疑问 ,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过

程中 ,会遇见各种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各方面 ,也

正是这些阻力使得后乡土社会农民的法律意识的

现代化才能不断地发展与进步 ,因为推动力与阻力

因素相互斗争、相互角逐、相互冲突形成了一个动

态的现代化过程 ,否则现代化也就是一个固化的

概念。

关于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阻力 ,

学者也有很多的论述。有的学者在论及中国法治

现代化经历了苦难和折磨 ,中国法律现代化和法治

观念难以契合的时候 ,曾经分析道 :“最根本的原

因大概在于 ,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 ,并

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 ,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

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有其深

厚的根基 ,绝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

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

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

不难察觉 ,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

则。”[ 20 ] ( P116)
有的人认为 ,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化

过程中存在着七个方面的内部冲突 ,即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中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与法治观念的冲

突 ;“治人 ”高于“治法 ”的法律文化传统与形成中

的中国法治观念的冲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

“和为贵 ”、“忍为上 ”的厌讼心理结构与现代法律

文化中的诉讼意识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的“以义为上 ”的价值观与现代权力观念的冲

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等级观念与现代法治发展

中的“法律平等观念 ”的冲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的“重刑轻民 ”因素与法治发展中各主要法律部

门并重发展观念的冲突等等。[ 21 ] ( P428 - 433) 有的认

为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主要

表现为人治与法治、强制与自由、专制与民主、特权

与平等 ,义务与权利、一元与多元、依附与独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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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分权、社会与个体、他律与自律、封闭与开放等

十一对矛盾。[ 22 ] ( P2 - 5)

基于上述学者的分析和理论基础。笔者认为 ,

在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阻力主要有

如下的几方面 :

一方面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在很多的方面仍然

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态度、心态和行为模式。

中国的法律经历几千年的历史 ,在农村社会更是有

着十分深的根基 ,这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是后乡土社

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最大的阻力。具体表现在

制度方面 ,虽然作为整体的中国传统的法律已经解

体 ,但是这种延续下来的法律意识却是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例如 ,具有传统

色彩的礼俗习惯 ,各种村规民俗 ,在农村社会的纠

纷的解决机制仍然是传统的民间规范。

另一方面 ,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健全 ,尤其是司

法的腐败很难在人们之中树立威信。人们对司法

的缺乏信心 ,严重的阻碍了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

识的现代化。“法律制度所应得的尊严和威望 ,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

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责任感的性质和强

度。”[ 23 ] ( P492)另外 ,中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中国农

村的司法实践确实带有相当浓重的熟人社会向陌

生人社会转变的印记。[ 24 ] ( P57)
所以 ,司法的独立和

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素质的提

高对于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而现代社会司法制度所欠缺的一

切就成为后乡土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阻力。

第三 , 对现代市场经济法权关系的片面理解

也是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的障碍。现代市

场是一个复杂的全面的法权系统 ,这个系统由自

由、平等、秩序等价值因素构成。川岛武宜在论述

近代市民社会的利己性时指出 :“典型的市民社会

是面对绝对权力主义而主张自己获得自由的近代

市民社会 ,是以经济的自律为基础的自律和独立的

社会。市民社会以这种自由独立的原子的人为单

位而构成。基于这种利己心的原动力 ,为使每一个

个人的活动促进经济发展 ,这些个人都必须是平等

的自主的人。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独自决定

自己的行为 ,能自我控制的自主人格的确立成为其

现实的历史的前提。”[ 25 ] ( P10)但是 ,在整个社会现代

化过程中 ,这一完整的法律价值体系往往容易被人

们所片面理解和把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

初期和农村刚刚萌动的不成熟的市场制度下 ,农民

刚刚从长期的传统社会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自由

意识、利己观念等刚刚被解放出来 ,对市场经济法

权关系最直接的反映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 ,往往只

顾个人的自身利益而完全无视社会整体利益和他

人平等的权利和利益。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

级的利己本性时所指出的 :“正因为人人只顾自

己 ,谁也不管别人 ,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

和谐下 ,或者说 ,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 ,完成着互惠

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26 ] ( P1)
就是说 ,

市场经济内部所包含的这种利己主义的本性 ,使社

会主体有时不能自觉把握和全面理解其内在的他

人与自己具有与他相同的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等

不可或缺的社会法权关系的要求 ,不能平等对待其

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使市场经济的内在伦理品性

被严重阉割 ,从而使以合理化方式追求自身合法利

益的经济体系异化为巧取豪夺、不讲信用、强买强

卖的“无赖经济 ”,从而使健康有序、诚实信用、互

惠互利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体系难以顺利建立和发

展起来。而在农村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更不完善 ,

带有强烈的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

痕迹 ,农民的市场无意识状态更加明显。就会造成

对现代市场经济法权关系的扭曲的、片面的反映。

这不但不能形成现代法律意识 ,反而会成为法律意

识现代化的重要的阻碍和破坏力量。

五、结语
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因是一个比较复杂

的问题 ,需要更详尽的探讨。笔者初步讨论后乡土

社会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动因 ,是在我国建设和

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 ,结合后乡土社会

的特征 ,找出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包

括促进因素和阻力 ,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以

带动国民法律意识整体现代化 ,推进农村法治秩序

的尽快建立 ,促进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推动新农

村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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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 petus of M odern iza tion of Farm ers ,

Law Awareness in La tter L oca l Soc iety

YUAN L i
(D epartm ent of law, Southeast U niversity, N anjing 211189)

Abstract: The latter local socie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local society has its corresponding charac2
teristics to the society in transition. A lthough the law awareness of farmers have great p rogress, t is still far

from the moderniza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motives and resistance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farmers, law aware2
ness in latter local society, integrating various social factors to p 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order in the

rural areas and the leg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latter local society ; farmers law awareness;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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